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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浙

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浙矿股份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人、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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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作为浙矿股份 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浙矿转债，债券代码：123180，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的受托管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本次可转债《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发行人的相关公告，现就本次可

转债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可转债基本情况 

2022年4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2年5月16

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51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浙矿股份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原股东配售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发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3,2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募集资金32,000万元，扣除承销

和保荐费用660.38万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31,339.62万元，已由主承

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15日汇入浙矿股份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用、信用评级费用、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等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91.20万元后，浙矿股份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为31,148.4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中汇会验[2023]1458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证券已于2023

年3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二、本次可转债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2024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2023 年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中证鹏元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评级

展望为稳定，维持“浙矿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观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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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矿股份仍主营矿用破碎、筛选设备，中高端的产品定位仍符合砂石行业供

给侧改革趋势，且仍具备一定的技术、质量和服务优势，同时公司账面现金充沛，

短期偿付压力较小；但是中证鹏元也关注到，地产红利消退背景下，下游砂石需

求趋弱导致公司经营业绩有所下滑，且短期内可能持续承压，而由于下游景气度

不佳引致的客户开工进度延缓和资金链趋紧，公司回款周期及发货进度均有所延

迟，营运资金压力及坏账风险加大，同时募投项目进度受政策及市场环境影响亦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并且仍面临持续开拓新客户的风险以及或有负债风险。 

综合评估，中证鹏元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

维持“浙矿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三、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公司已就上述重大事项进行公告，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本息安全，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

大影响，不存在其他重大未披露事项及重大风险等。 

海通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海

通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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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创业

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4 年度）》

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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